
未成行旅客、行李证明书
编号 NO. 旅客联

旅客姓名 票号

航班日期 航班号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旅客联系方式

航班信息 从 经 至

旅客、行李未成行原因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禁止运输的旅客或者物品；

拒绝接受安全检查的旅客；

因安检原因拒绝放行的旅客；

未经安全检查的行李；

办理乘机登记手续时出具的身份证件与购票时身份证件不一致的旅客；

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况；

旅客的行为有可能危及飞行安全或者公共秩序；

旅客的年龄、精神或身体状况不适合航空旅行；

旅客不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不遵守

乌鲁木齐航空的规定；

特殊旅客/特殊行李申请材料、托运行李包装不符合乌鲁木齐航空规定；

旅客未支付适用的票价、费用以及（或）未承兑其与乌鲁木齐航空或有关承运人之



间的信用付款；

旅客未能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旅客出示的客票经证明是非法获得或不是在出票承运人或其销售代理企业处购买

的、或属已挂失或被盗的、或是伪造的、或不是由乌鲁木齐航空或其销售代理企业更改的

乘机联或乘机联被涂改的；

旅客出示的客票不能证明本人即是客票上“旅客姓名”栏内列明的人；

特殊旅客数量超过航班最大可运输数量；

不符合疫情出发地或目的地防控政策要求；

其他：

注：出于安全原因或根据合理判断，乌鲁木齐航空认为有以上情形之一的旅客不适宜

于乘机。此证明仅作为乌鲁木齐航空未运输旅客、行李的证明。如无乌鲁木齐航空授权，

不能作为其他用途。未成行旅客如需变更客票或者退票，乌鲁木齐航空将按照所适用的运

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办理，具体请咨询乌鲁木齐航空官方服务热线 95334。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